
107年臺中市原住民排球競賽計畫書 

壹、 依據：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07 年度計畫辦理。 

貳、 宗旨：透過排球競賽，提升族人間的情感交流與運動水準，並提供健康運

動管道達到全民運動宗旨。 

參、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肆、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伍、 承辦單位：公開徵求本市依法設立登記之非營利原住民團體 

陸、 協辦單位：台中市各原住民團體、嶺東科技大學。 

柒、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6 日(六)、27 日(日)。 

捌、 比賽地點：嶺東科技大學 

玖、 比賽規則： 

一、 比賽規定：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最新規則辦理。 

二、 比賽用球：大會指定用球。 

三、 採雙淘汰或分組循環賽制，如採分組循環賽制，各組取前 2 名(或 1

名)晉級複賽，複賽採單淘汰制。 

四、 參賽隊伍逾 10分鐘未出場比賽或球員不足 6人上場者，以棄權論。 

五、 參賽隊伍應於賽前 30分鐘到場。 

六、 各隊比賽球衣應著統一顏色、樣式及註名背號，背號不得重複。 

七、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佈之，實施亦同。 

八、 各組賽制大會得因報名隊伍做適當調整，並於領隊會議統一說明。 

壹拾、 參賽組別：年滿 16 歲之原住民(民國 91 年以前出生者)。 

一、 臺中組： 

1. 設籍於本市之原住民(檢附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及戶籍謄本影本)。 

2. 工作地位於本市之原住民(檢具證明文件應足以辨識為本人且設籍於

本市)。 

二、 公開組：設籍於彰化、南投、苗栗等熱愛排球之原住民。 

壹拾壹、 參賽項目： 



一、 女子組：至多 4隊，如 3隊以下獎金折半，2隊以下賽事取消。 

二、 男子組：至多 10隊，報名隊數未達 6隊(含)獎金折半。 

三、 9 人制壯年組：至多 10隊，報名隊數未達 6隊(含)獎金折半(40 歲以

上，6 男 3 女)。 

四、 男子組與 9 人制壯年組其中有一組隊數不足 10 隊則另一組可增加隊

數至兩組隊數總計 20 隊 

壹拾貳、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止，逾期恕不受理，

隊伍額滿為止。 

二、 報名方式(報名隊數額滿為止)： 

1. 一律採線上報名並請將報名表及證明文件寄至

lubis124111@taichung.gov.tw，並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完成

(04-22289111#50106 田先生)。 

壹拾參、 注意事項：參賽人員由大會統籌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事宜。 

壹拾肆、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布之。 

壹拾伍、 獎勵辦法： 

一、 男子組：第一名 10,000元、第二名 8,000、第三名 5,000。 

二、 女子組：第一名 8,000、第二名 6,000、第三名 3,000。 

三、 9 人制壯年組：第一名 10,000、第二名 8,000、第三名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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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中市原住民排球競賽計畫─競賽規程 

一、 本次比賽規則以最新國際排球規則為準，若比賽中遇到爭議問題，以該場

裁判判決為準。 

二、 每隊報名人數至少 6人，最多可檢錄 12人。 

三、 本次每場比賽皆採 3局 2勝與採落地得分制，球隊贏得一球即得一分，當

接發球方贏得一球則該隊贏得一分並取得發球權。每局各有兩次暫停機

會，一次三十秒。 

四、 比賽中若球員或球隊有違反運動精神，打架、滋事經查屬實，嚴重者全隊

禁賽。 

五、 比賽制度：採單淘汰或分組循環賽制，如採分組循環賽制，各組取前 2名(或

1名)晉級複賽，複賽採單淘汰制。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

隨時修訂之。 

六、 比賽開始十分鐘內未到場中進行比賽以棄權論，棄權該場次以 2:0計。 

七、 預賽複賽皆為為三戰兩勝制，落地得分；前兩局為 25分制(先獲得 25分

並領先兩分則勝一局)，第三局為 15分制，第三局 8分時雙方交換場地，

14分時需連得兩分為勝。雨天比 賽時，三局皆打 15分。 

八、 第一局開賽場地及發球權在賽前由雙方隊長擲幣決定，決勝局前由雙方隊

長擲幣決定決勝局場地及發球權。 

九、 每局各隊至多可暫停兩次，每次 30秒。選手交換規則以現行世界排球規

則為準，但交換選手不得超過 10秒鐘。否則視為該隊請求暫停一次。每

局間休息三分鐘，以裁判吹哨為準開始下一局比賽。 

十、 不得進行詴圖發球，裁判鳴笛指示發球後，發球員必頇在 8秒鐘內完成發

球。 

十一、 若比賽時球員受傷無法繼續比賽，而無替補球員代替上場而人數不足 6

人，視為棄賽。每隊可有 1名自由球員，但需有識別標誌(臂章、背心或

是其他色之球衣)，隨時與替補球員替補，不算正規替補次數，但限定在

後排位置。比賽用球為膠球。 



 

107年度臺中市原住民排球競賽報名表 

隊  名  

□ 臺中組   □公開組 

 

□ 男子組□女子組□9人制壯年組 

領  隊  教  練  

管理(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選手名單(12名) 

名 稱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族 別 

1.隊長(C)  年   月   日   

2.隊員  年   月   日   

3.隊員  年   月   日   

4.隊員  年   月   日   

5.隊員  年   月   日   

6.隊員  年   月   日   

7.隊員  年   月   日   

8.隊員  年   月   日   

9.隊員  年   月   日   

10.隊員  年   月   日   

11.隊員  年   月   日   

12.隊員  年   月   日   

一、 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外，隊員至少 6名，以不超過 12人為限，凡球員重複報名（不

能跨隊），經查屬實，則取消該員參賽資格。其領隊、教練、管理為球員時，須登錄至球

員名單，未登錄者不得下場比賽。 

二、 基本資料請確實填寫，名單繳交後一律以此名單內選手為主，不予更改。 
三、 選手須具備原住民身分並檢具證明文件 

甲、 臺中組： 
1. 設籍台中者：檢附身分證及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 
2. 工作地為台中者：檢附工作證明(單位識別證)、身分證及搭配戶籍謄本(戶

口名簿)影本 
乙、 公開組：檢附身分證及搭配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 

四、 賽程及領隊會議將另行通知。 


